
郴州地区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工程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，2019年 1

月 1日施行）有关规定，现将郴州地区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工程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的主要建设内容、基础信息进行公示，希望广大公众积极参与，对项目

建设提出宝贵建议。 

一、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

项目名称：郴州地区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工程项目 

项目建设内容：危险废物收集运输系统、稳定化/固化车间、安全填埋场（分期

建设，总设计库容 250 万 m3，总设计使用年限约 22a）、含铊污泥暂存库、污水

处理车间等生产设施，以及配套公用、生活、环保设施等。此次核准的一期内容

为建设稳定化/固化车间、一期安全填埋场（设计库容 80 万 m3）与含铊污泥暂

存库，主要处置有色金属冶炼产生的污酸渣、脱硫石膏渣、郴州市城镇生活垃圾

焚烧发电厂产生的焚烧飞灰、废水脱铊处理产生的含铊污泥等危险废物，设计处

置规模为 15万 t/a，项目总投资估算 2.4 亿元。 

二、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

评价单位：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：刘达   

电    话：17377980002 

电子邮箱：124820187@qq.com 

 

三、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

建设单位：格林美（郴州）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饶工 

联系电话：13896275320 

 

四、公众意见表的内容 

 

详见附件 

 

五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

1、范围：该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周边的村干部及村民，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，

土地、水利部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，以及对本建设项目比较关心的其他有

关人员。 

2、主要事项：直接参与人员及有关公众，都有权知道、了解信息，知晓建设内

容，按照本公告提出的方式，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看法和意见，建设单位



和环评单位将认真研究、逐一予以解释和答复。 

 

六、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

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：发送电子邮件至环评单位联系邮箱(邮件主题请

注明项目名称)。邮件中请写明日期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以便根据需要

反馈。 

环评单位联系电话：17377980002 

邮箱：124820187@qq.com 

 

七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（邮件以发送时间为准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



